江苏省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全省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医用耗材和医用设备等采购行为，制止非法交易活动，打击商业贿赂行为，推进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与我省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含疫苗）、医用耗材和医用设备等采购的相关生产、流通企业或者其代理机构和个人（以下简称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及其代理人）。
第三条  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制度（以下简称商业贿赂不良记录）。
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向所属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时报送本单位相关案件信息。
设区市、县（市、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审核上报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报送的相关案件信息。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在集中采购环节对被列为不良记录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及其代理人作出相应的处理。
第四条  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及其代理人不得给予采购和使用其药品、医用耗材和医用设备的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
    （一）经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构成行贿犯罪，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人民法院依照刑法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的；
    （二）被检察机关认定有行贿事实，但行贿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三）由纪检监察机关以贿赂立案调查，依法认定有行贿行为并作出处理决定的；
    （四）因行贿行为被财政、工商、食品药品监管、医保、物价等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章  不良记录报告、核实与公布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索取或者收受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及其代理人给予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接到举报后，应当根据职责及时调查核实。
第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接到本办法第四条所列情形有关文书后5个工作日内，向所属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送《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信息表》和案件相关文书复印件。
第七条  设区市、县（市、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收到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上报的相关案件材料后，应当对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核，并在5个工作日内报至上一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第八条  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收到报送的相关案件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对被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书面告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必要时可以要求听证，但听证内容不包括有关部门作出的案件处理决定。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后5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九条  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将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相关内容在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网站进行公布，公布事项包括：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及其代理人的名称、营业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责任人员姓名和职务、违法事由、有关判决和处罚决定文书、公布起止日期等信息。
第十条  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在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公布后1个月内报送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第三章 不良记录应用
第十一条  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应用期限为2年，自公布之日起计算，到期自动消除，但2年内发现另有行贿行为的除外。
第十二条  对一次列入我省商业贿赂不良记录或者5年内两次及以上列入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及其代理人，全省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名单公布后2年内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购入其药品、医用耗材和医用设备，原签订的购销合同即时终止。
对一次列入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及其代理人，在不良记录名单公布后2年内在我省药品、医用耗材和医用设备招标、采购评分时，对该企业产品作减分处理。
第十三条  医药生产流通公司被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不需与母公司共同承担相应责任；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被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母公司不需共同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四条  对存在本办法第四条所列情形但相关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及其代理人未能被列入不良记录处理的，涉案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本着“惩治腐败、防微杜渐”原则，通过召开药事委员会、设备委员会等程序，对是否继续选用相关问题产品作出选择并记录存档。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在与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及其代理人签署药品、医用耗材和医用设备等采购合同时，应当同时签署廉洁购销合同，列明企业指定销售代表姓名、不得实施商业贿赂行为、如企业被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将解除购销合同和承担违约责任等条款。
第十六条  设区市、县（市、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与纪检监察、司法、工商、食品药品监管、财政、医保、物价、商务等部门沟通交流，建立信息沟通与协作机制，共享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案件信息。
第十七条  医疗卫生机构及其领导班子应当加强作风建设，多途径开展廉政警示教育，建立健全预防惩戒机制，切实解决医药购销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第十八条  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采购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收受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及其代理人给予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监察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和《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违纪违规问题调查处理暂行办法》（驻卫纪发〔2011〕22号）等规定调查处理。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医疗卫生信用管理有关要求，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涉案医疗卫生机构和相关人员作为违反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规定，纳入失信行为等级管理。 
第二十条  设区市、县（市、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对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执行本办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不执行本办法规定的，一经查实，追究直接责任人及相关领导的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8年11月1日起施行。原《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关于贯彻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的通知》（苏卫药政〔2014〕4号）同时废止。





附件
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信息表
	医药生产流通企业
	名    称
	

	
	组织机构代码
	

	
	营业地址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姓    名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责任人员
	姓名、职务、身份证号码：
1.
2.
……

	违法、违规事由
	

	判决、处罚决定
（附复印件并盖章）
	时间、文号
	

	
	摘要
	


	
	涉事产品
（厂家型号
规格）
	



	报送医疗卫生机构意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公章）

	县（市、区）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意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公章）

	设区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意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公章）

	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意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公章）

	被告知人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时  分





